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 

 

公園發展的最新進展—設計、用途和管理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西九文化區（西九）公園發展在設計、用途和

管理方面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公園是西九內 23公頃公眾休憩用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將在市

中心提供一個主要的綠化戶外空間。在 2009 年至 2011 年三個階段公眾參與

活動進行期間，公眾人士表達了他們對未來西九公園及公眾休憩用地的意見

和期望，有關概要載於附件。 

 

3. 公園位於文化區的西部，設有海濱長廊，環抱整個岬角地段，飽

覽維多利亞港的美景。公園亦將設有一系列文化藝術場地，包括小型藝術展

館及自由空間（設有黑盒劇場和戶外舞台）。公園內其他擬建的設施包括零售、

餐飲和消閒設施；單車徑及單車租賃處；海濱長廊及步行徑；船隻停泊／上

落設施（須受《保護海港條例》（第 531章）的限制及獲得相關政府部門的同

意）；以及其他康樂及休憩設施。 

 

4. 在 2013年 4月 23日舉行的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獲悉公

園發展的進度，包括分階段建設大綱圖、公園內的文化藝術設施、甄選設計

團隊，以及為日後公園的管理草擬附例。 

 

5. 在 2013年 7月 3日及 2014年 5月 28日舉行的聯合小組委員會會

議上，委員進一步得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將按務實方式落實西九

項目，承諾盡快落成公園，並會採納具成本效益的簡約及實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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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定位 

 

6. 公園是西九的重要部分，提供公眾嚮往的悠閒氣氛和舒適空間。

公園亦獲視為 Foster + Partners「城市中的公園」概念圖則中的亮點，將成為

文化活動的選址，以供進行露天表演、藝術節、戶外藝術裝置及其他節目。

管理局經考慮公眾參與活動期間所收集的意見後，為西九公園定下清晰定位，

使之有別於香港其他旨在為公眾提供休閒康樂用地的公園。公園定位清晰對

市民大眾日後如何享用公園別有意義，並可從以下的願景和使命體現—  

 

 願景 

 締造令香港引以為傲的優質綠化戶外空間 

 

 使命 

 成為啟發、推動和鼓勵文化活動的海濱公園 

 

 

公園設計的最新進展 

 

7. 管理局於 2014年 2月 28日宣布選出由劉榮廣伍振民建築師事務

所（香港）有限公司帶領，以及由園境師West 8（荷蘭）及傲林國際（ACLA）

（香港）支援的設計團隊，負責設計及管理公園的建造工程。 

 

8. 公園現時正在概念設計階段。公園將以一條暫名為「文化大道」

的主要路徑，連接小型藝術展館（詳見第 12 段）、黑盒劇場及戶外舞台，以

及多姿多彩的海濱長廊，形成暢通易達、舒展身心及靜處皆宜的市區綠洲。

此外，公園亦設有作消閒用途的單車徑，將來可靈活地延伸至公園各處，再

加上M+日後策展的藝術裝置，將令公園更具特色。 

 

9. 所有設於公園內的文化藝術場地及活動，將會置身並融入於豐富

的園境設計中。公園的地形變化引人入勝，景觀層出不窮。公園南端海濱擬

採用雙層設計，令訪客於不同水平高度欣賞維多利亞港的美景。公園內的寧

靜和隱密空間與從海濱長廊可觀賞到的維港壯麗景色互相呼應，成為藝術節、

展覽以至大型戶外音樂會等文化活動的精彩背幕，同時令進行其他靜態或動

態活動的遊人，可在公園內享用合適的空間，各得其所。 

 

10. 為了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興建公園，公園設計團隊將採取以下措

施— 

 

(a) 將地形變化與排水系統整合，從而盡量減少硬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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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園工地平整配合M+的發展進度，更有效運用挖掘物料； 

 

(c) 採納高比例綠化覆蓋面； 

 

(d) 使用合適的創新地面舖砌材料；及 

 

(e) 採用模塊組件裝嵌。 

 

11. 公園設計團隊建議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興建公園，工程計劃中將適

時建造擬議的永久設施以及臨時改善工程，務求在 2015年開始建設期間，仍

可開放部分公園區域供市民享用。 

 

小型藝術展館 

 

12. 公園內小型藝術展館（展館）的設計比賽已完滿結束，而獲得冠

軍的團隊「彭耀輝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 JET建築師事務所 + 張勵繡」獲

委聘負責展館的設計及工程監管工作。這個 900平方米1的展館在博物館大樓

竣工前將成為M+的基地，其後將供本地藝術界使用。經考慮提供公用設施的

情況，展館的選址已配合公園設計藍圖作出修訂，現時正進行詳細設計。根

據管理局最新的評估，展館預期將於 2016年年初竣工。 

 

 

公園的用途和管理的最新進展 

 

13. 在進行公園設計的同時，管理局一直為公園日後的營運作出準備，

包括收集公眾對公園營運模式之意見、草擬公園附例，以及在公園開幕前試

驗不同活動和計劃。 

 

公園附例的背景 

 

14.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 601章）（《條例》）第 37(1)條賦予

管理局權力可為以下一項或多於一項的目的而訂立附例— 

 

(a) 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或附屬設施的規管、營運或管理；及 

 

(b) 在管理局持有或管理（不論在批租地區內或批租地區外）的任何

處所、建築物、構築物、設施或土地（包括公眾地方）內的所有

人的行為。 

 

                                                 
1
 根據已提交屋宇署的建築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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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條例》第 37(2)(c)條規定，所有管理局訂立的附例須經立法會批

准。 

 

16. 現時，西九龍海濱長廊由管理局根據臨時場地規則管理。有關規

則曾於 2012年 10月提交予立法會《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

場地）（修訂附表 4）（第 2號）令》小組委員會以作參考。管理局現正根據《條

例》第 37(1)條草擬公園附例，為公園日後開幕作好準備。管理局現建議下述

的公園管理方針，作為公園附例的基礎框架，並就此徵詢委員的意見— 

 

公園管理方針 

 

17. 管理局的基本理念是公園應盡可能自由、開放，供香港所有人使

用，同時為其授權人士保留一定權利和權限，以便在有需要時介入，確保個

別公園使用者的活動不會過度干擾或妨礙其他使用公園的人士。在聯合小組

委員會於 2013 年 4 月 23 日舉行的會議上，管理局在相關討論文件中指出管

理局期望達致下列目標— 

 

(a) 妥善管理公園和園內的文化和藝術設施，以及當中的餐飲和小食

設施，並為公眾提供安全而便捷的出入途徑； 

 

(b) 為避免對其他公園使用者造成不便或滋擾，而授權管理局或其代

理人規管公園訪客的某些行為； 

 

(c) 確保管理局及其他社區和商業團體及機構能有效使用公園，以舉

辦可能會售票的演出、展覽、節目及其他文化和藝術活動，並提

供處理公園範圍內發現的失物的方法；及 

 

(d) 妥善管理泊車設施，並管理公園內的單車活動。 

 

18. 儘管管理局認為公園管理應盡量寬鬆，但完全不設任何行為規條

既非明智審慎，也不符合公眾安全及保安的需要。管理局因而在草擬附例時

對大部分活動以施加最少限制為原則2；如需要限制某些活動，則該等活動或

                                                 
2
 例如，管理局初步建議公園使用者在以下情況將觸犯條例而可被罰款— 

(a) 妨礙、干擾、騷擾或冒犯其他使用者，或使用淫褻性言語； 

(b) 隨地吐痰、小便、大便，或作出不雅或有違公眾接受的道德禮儀的身體動作； 

(c) 妨礙獲授權人士或管理局職員或承辦商履行職責； 

(d) 投擲石頭或雜物，以槍、氣槍、弓箭、彈叉或其他類似器件進行射擊； 

(e) 行乞或索取施捨； 

(f) 在指定範圍以外吸煙； 

(g) 在獲授權人士要求停止後，有合理理由構成滋擾他人； 

(h) 在未獲授權下提供貨品或服務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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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在獲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或於已公布的公園特定區域內進行。 

 

19. 同樣，由於管理局希望鼓勵不同人士及團體進行藝術活動、表演

及演出，當中部分或需付入場費，而部分屬免費性質，故有需要限制觀眾數

目，為觀眾提供安全環境。管理局因而建議在公園設立若干限制入場人數的

指定區域。由於活動或會於不同時間在公園的不同區域舉行，管理局建議設

立一套預訂或登記系統，讓公眾付費或免費租用這些區域。如某區域須作臨

時限制，公眾可事先從管理局網站、公園入口的告示或受限制區域的入口處

及其他途徑獲悉。 

 

擬備公園附例 

 

20. 管理局及其外聘法律顧問已探討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多個施行

普通法地區之公園附例，以及本地海洋公園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設施所用的

附例。 

 

21. 管理局現正因應上文所述的管理方針，草擬公園附例，並將依照

下文提及的公園公眾意見調查結果而作出修改。管理局的目標是於 2015年年

初向立法會提交附例草稿定本。  

 

就公園的用途和管理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 

 

22. 為確保在草擬公園附例的過程中能夠充份考慮公眾意見，管理局

進行了一項名為「西九公園 人人共享─『如何管理將來的西九公園』公眾意

見調查」的參與活動，就如何以創新模式營運和管理西九公園以符合公眾期

望，收集市民的意見和想法。 

 

23. 調查由獨立研究機構負責，並於 2014年 5月至 6月期間進行，當

中包含網上問卷調查及一系列專題小組討論。網上公眾調查於 2014年 5月 9

日至 6月 29日進行，共收到 3,302份已完成問卷；而七場專題小組討論則於

2014年 5月 31日至 6月 27日期間舉行，其中三場邀請公眾人士參與，而另

外四場的參與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文化及創意產業以及非政府

機構的持份者。專題小組使不同立場的人士有機會深入討論和交換意見，共

有 52人參與。 

 

24. 調查報告現正在準備中。網上問卷已有初步結果，主要意見現摘

錄如下— 

                                                                                                                                                        
(i) 在有告示禁止進行球類活動、使用滑板、單車或滾軸溜冰鞋之處進行有關活動； 

(j) 放風箏及模型飛機或使用熱氣球等；及 

(k) 攀爬圍欄、牆壁、柵欄柱、欄桿或其他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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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絕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希望「在草地休息／野餐」、「街頭藝術」及

「踏單車」可在西九公園內進行。另有大部分人希望公園內容許

「攜帶寵物」、「玩滑板／滾軸溜冰」、「球類活動」、「玩水／玩水

槍」、「釣魚」及「爬樹」； 

 

(b) 約半數受訪者認為「在草地休息／野餐」及「街頭藝術」不應設

有限制。超過一半受訪者建議「球類活動」、「玩滑板／滾軸溜冰」、

「玩水／玩水槍」及「攜帶寵物」應限制於指定區域。少於一半

受訪者認為「踏單車」、「釣魚」、「街頭藝術」、「爬樹」及「在草

地休息／野餐」應限於指定區域； 

 

(c) 「公園使用者自律」獲認為是西九公園內不同活動能和諧共存的

最重要條件； 

 

(d) 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單車徑」、「墟市／市集」及「小食／售賣

攤檔」應限於指定區域；及 

 

(e) 就街頭表演政策方面，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可以接受在「指定時間」、

「指定區域」進行及可以接受「音量控制」。另一方面，約一半受

訪者表示不接受「申請許可證」及「事先預約」的安排。接近一

半受訪者認為可以接受管理局為街頭表演訂立整體策展方針。 

 

25. 接近九成受訪者年齡為 45歲或以下，逾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過往曾

到訪西九龍海濱長廊。 

 

26. 在專題小組討論中，不少參加者表示公園的定位對其管理方法和

方式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參加者亦就公園的管治模式、文化藝術活動策劃、

前線員工的角色、吸引遊人到訪的方式、解決使用者之間的矛盾、公園開放

時間等表達了意見和建議。就公園可容許的活動及該等活動應如何管理，參

加者則各有不同意見。調查顧問正詳細分析這些意見，供管理局在草擬公園

附例時作參考。 

 

開幕前活動和試驗計劃 

 

27. 管理局一直善用現有西九龍海濱長廊，透過舉辦活動和進行試驗

計劃，累積營運經驗和建立公眾期望，為未來的公園本身以及公眾作好準備。 

 

28. 管理局於 2012年 10月起接手管理西九龍海濱長廊後，繼續開放

場地予市民大眾享用。「自由野」、「M+進行：充氣！」等大型公眾活動也讓



7 
 

普羅大眾更為熟悉日後西九公園的所在位置及前往方法。西九龍海濱長廊現

已成為戶外活動的好去處，特別受到家庭與年輕人歡迎。 

 

29. 管理局亦透過主辦節目及租予外間團體舉辦活動，試驗公園用地

將來的不同用途。自 2012 年以來，該處已舉辦超過 30 項活動，當中包括收

費與免費活動、大型音樂節與小型音樂會、社區節目與企業活動等，吸引超

過 66萬人到訪。這些活動不僅為西九帶來活力，讓公眾人士率先體驗在公園

參與文化活動，更為管理局日後營運公園及租出場地提供有用的參考。 

 

30. 管理局在聆聽公眾於 2014年 2月試行單車服務的意見後，於 2014

年 4 月推出了「悠遊西九」自助單車租賃服務先導計劃，令訪客能夠享受單

車徑沿途的優美維港景致。 

 

31. 西九龍海濱長廊現時設有兩個「悠遊西九」單車站，而第三個單

車站亦計劃於今個夏季啟用。管理局委託了東華三院 BiciLine 單車生態旅遊

社會企業負責營運「悠遊西九」單車服務，為弱勢青少年提供工作機會。「悠

遊西九」單車服務甚受大眾歡迎，首兩個月已有超過 4,200人次使用。根據用

戶意見調查，超過 70%使用「悠遊西九」單車服務的人士對服務表示滿意。

管理局在公園落成啟用前將繼續評估和改善有關服務。 

 

 

討論 

 

32. 請委員備悉有關公園設計、用途和管理方面的最新進度，並就公

園管理方針提供意見。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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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個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有關公園和公眾休憩用地的意見 

 

 

第一階段（2009年 10月 8日至 2010年 1月 7日） 

 

公園 

 

 公眾對綠色空間和公園的配套設施意見主要包括：提供充足的座位／長

椅、遮蔭設施等。 

 

公眾休憩用地 

 

 回應者普遍歡迎有更多休憩用地、強調有效管理的重要性，以及靈活配

合不同團體和活動的需要。 

 

 公眾較支持「以綠化為主題布局和環保」和「悠閒氣氛」作為特點。 

 

 公眾表示海濱長廊是他們較可能到訪的公眾設施中的首選。他們強調海

濱長廊的重要功能—連接海港、設置沿海單車徑，以及作為欣賞臨海活

動的地方。  

 

第二階段（2010年 8月 20日至 11月 20日） 

 

Foster+Partners的「城市中的公園」概念，以其環保設施、開放公共空間和暢

通易達等方面的理念，廣受大眾喜愛。與公園有關的理念槪述如下— 

 

以綠化為布局 

 

 大量樹木和充裕的公共空間。 

 

感受悠閒的氣氛  

 

 令人放鬆和感覺舒適設計。 

 

提供公共空間 

 

 有充裕的空間，有利戶外文化活動和可以在市區提供一個鬆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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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2011年 9月 30日至 10月 30日） 

 

公園 

 

 在西九公園方面，不少意見認爲在都市中興建一個自然樹林的構思很吸

引。有意見認為這重疊了其他公園的功能、缺乏主題、太偏遠，以及質

疑它最終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樹林。 

 

公眾休憩用地 

 

 長廊 ─ 有許多關於海濱長廊的不同建議，例如其闊度、沿著長廊的設

施及主題。  

 

 林蔭大道 ─ (1) 有意見認為筆直的大道顯得平凡；(2) 過於商業化、

太像旺角；(3) 綠化不足；(4) 至於容許在林蔭大道街頭表演，支持與

反對意見均有。 

 

 建議包括 (1) 加入曲線；(2) 興建拱廊連接各建築物；(3) 預留更多空

間予商店及支援設施；以及 (4) 擴展林蔭大道的規模方便舉行花車巡

遊。 

 




